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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編號：0347）

公告

建議發行資產支持證券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本公司決議建議在上海
證券交易所發行資產支持證券。

建議發行資產支持證券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將召
開臨時股東大會藉以批准建議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本公司將向股東
寄發一份載有有關建議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議案詳情的通函。

建議發行公司資產支持證券可能會或不會進行，因此股東和投資者

在進行本公司股份交易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第13.09(2)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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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降低公司資金成本，盤活存量票據資產，鞍鋼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董事會（「董事會」）於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決議建議在上海證券交
易所向合格投資者發行本金額不高於人民幣 100億元的以本公司所持匯
票為基礎資產的資產支持證券（「資產支持證券」）。

有關發行資產支持證券（倘進行）的詳情如下：

1. 發行規模：資產支持證券總金額不超過人民幣100億元（含），分 20期
發行，首期發行規模不超過人民幣10.50億元。

2. 發行期限：每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以下簡稱「專項計劃」）期限不
超過2年（含）。

3. 融資利率：具體融資利率根據專項計劃成立時的市場狀況與銷售機
構協商一致確定。

4. 發行對象：合格投資者（中國法律、法規禁止者除外）。

5. 決議有效期：本次發行資產支持證券決議的有效期為擬於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十八日舉行的本公司二零一八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臨
時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二十四個月。

6. 募集資金用途：在符合法律法規及國家產業政策要求的情況下，可
由公司自主安排募集資金的使用。

本公司提呈本公司股東（「股東」）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本
公司需要和市場條件在上述方案內，全權決定和辦理有關建議發行資
產支持證券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確定資產支持證券發行的具體條款與條件以及其他事宜，（包括但
不限於確定發行的時間、發行規模、發行批次、發行利率、增信措施）
並根據相關的中國法律、法規及有關監管部門的規定對該等條款及
條件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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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資產支持證券發行作出一切必要及附帶行動（包括但不限於取得
無異議函、確定包銷安排以及編製有關申請文件）。

3. 就實施專項計劃資產支持證券發行採取一切必要步驟（包括但不限
於簽署一切必要文件並根據適用法律披露有關資料）。

4. 同意公司聘請上海海通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通資管」）
作為本次資產證券化融資的計劃管理人，聘請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作為本公司本次資產證券化融資的銷售機構。

5. 同意本公司將相關基礎資產轉讓給海通資管設立的專項計劃（儲架
項目名稱暫定為：海通精誠 1-20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首期專項計
劃名稱暫定為：海通精誠 1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專項計劃名稱具
體以監管機構審核意見為準）。

6. 同意全額認購專項計劃次級資產支持證券。

7. 同意向專項計劃出具《差額支付承諾函》，就專項計劃資金不足以支
付專項計劃費用、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的各期預期收益和全部未償
本金餘額的差額部分承擔補足義務。

8. 董事會獲得股東大會上述授權後，授權經理層決定和辦理上述事宜。

以上授權（如授出）將自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至該項授權事
宜辦理完畢之日止有效。而上述授權如與上市規則的規定或聯交所的
其他要求不一致、相抵觸或存在任何衝突時，應按上市規則的規定或聯
交所的其他要求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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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發行資產支持證券須待股東於臨時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將向股
東寄發一份載有有關建議發行資產支持證券議案詳情的通函。

建議發行公司資產支持證券可能會或不會進行，因此股東和投資者在

進行本公司股份交易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鞍鋼股份有限公司

王義棟

執行董事兼董事長

中國遼寧省鞍山市
二零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義棟 吳大軍
李 鎮 馬衛國
馬連勇 馮長利
謝俊勇

* 僅供識別


